部分不合格项目解读

三氯蔗糖
[bookmark: _GoBack]三氯蔗糖是一种人工合成甜味剂，甜度为蔗糖的600倍但在白酒中属于禁止添加的物质。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GB 2760-2024），白酒中不得使用三氯蔗糖，配制酒和发酵酒也需按限量添加。长期过量摄入三氯蔗糖可能干扰肠道菌群平衡,增加肥胖和代谢性疾病风险。白酒中检出三氯蔗糖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改善口感违规添加，或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含三氯蔗糖的原料交叉污染。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是一种广谱食品防腐剂。脱氢乙酸毒性较低，按标准规定的范围和使用量使用是安全的。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能被人体完全吸收，并能抑制人体内多种氧化酶，长期过量摄入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会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糕点中不得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糕点中检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项目不合格，可能是生产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或弥补产品生产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限量使用了该添加剂；也可能是企业在使用过程中未准确计量造成不合格。
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
防腐剂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指天然或合成的化学成分，用于延缓或抑制由微生物引起的食品腐败变质。长期食用防腐剂超标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规定，同一功能的防腐剂（如具有相同作用的添加剂）混合使用时，各成分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1。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超标，可能是因为生产企业未严格按标准计算各添加剂用量比例；也可能是设备精度不足或操作不规范导致实际添加量偏离理论值。
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具有漂 白、防腐和抗氧化作用。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危害，但过量摄入会导致恶心、咽喉不适，长期接触可能引发钙流失及维生素B破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酱腌菜中二氧化硫的最大允许限为0.1g/kg。酱腌菜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掩盖劣质原料变质痕迹或降低果蔬褐变反应，超限量使用焦亚硫酸钾等含硫添加剂。


铅（以 Pb 计）
铅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蓄积且排除缓慢。长期食用铅超标的食物，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心慌等症状，对神经、造血、消化、肾脏、心血管和内分泌等多个系统造成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芹菜中铅（以pb计）的最大限量值为 0.1mg/kg。芹菜中铅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其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中的铅元素。
氰霜唑
氰霜唑是叶面和土壤施用的预防性杀菌剂。食用食品一般不会导致氰霜唑的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氰霜唑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存在健康风险。《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荔枝中氰霜唑最大残留限量为 0.02mg/kg。食品中氰霜唑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果农在采收前加大了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镉(以Cd计)
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长期食用镉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肾脏和肝脏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甚至可能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有损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葱中镉（以 Cd 计）的限量值为 0.05mg/kg。食用农产品中镉（以 Cd 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的镉元素。
水胺硫磷
水胺硫磷是一种广谱、高效、高毒性、低残留的硫代磷 酰胺类杀虫剂。食用水胺硫磷超标的食品，可能引起口吐白 沫、呼吸衰竭等症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水胺硫磷在葱中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05mg/kg。葱中水胺硫磷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可能为快速控制虫害，擅自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导致农药残留超标，也可能是部分生产者未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或未按标准施药，导致上市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
噻虫胺
噻虫胺属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内吸性、触杀和胃毒作用，对蚜虫、斑潜蝇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甜椒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05mg/kg，噻虫胺在芹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04mg/kg。甜椒和芹菜中噻虫胺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属喹诺酮类药，具有广谱抗菌作用，被广泛用于畜禽、水产等细菌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恩诺沙星（残留标志物为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在其他水产品（牛蛙）和淡水鱼中的最大允许限为 100μg/kg。其他水产品（牛蛙）和淡水鱼中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或者经营商贩在养殖和贩卖过程中违规加大用药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超标。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药，可以治疗牲畜疾病。但由于使用后会在动物源性食品中残留，形成呋喃西林代谢物，并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长期摄入会引起各种疾病，对人体有致癌、致畸胎等副作用。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规定，呋喃西林代谢物的限量为不得检出，其超标原因是在牛蛙生产过程中超范围添加所致。


8

